國立中山大學九十二年

經濟部商業司補助大學院校辦理商業會計推廣教育學分班

第四期招生簡章

經濟部為提昇公司企業在商業會計與財務管理之健全發展，充分發揮財務會計應有之功能，特商請大學院校接受補助辦理碩士級及學士級之推廣教育學分班開班。

本次招生學士、碩士班各五十名，名額不多，請您把握機會。此次課程因有經濟部補助部份經費，修課學員自付額相對大幅降低，另外，若符合原住民、殘障人士、生活扶住戶、政府機關從事會計、審計相關工作之人士，經濟部將給予全額補助（學士、碩士級學分班每班各五名）。機會誠屬難得，再一次提醒您本次課程名額不多，現在開始報名至額滿為止，請您把握機會，若有不清楚的地方，歡迎您隨時來電TEL：07-5252000轉4806李助理或4801盧助理。

1、 招生班別及名額

	招生班別
	招生名額
	備註

	商業會計學士級學分班
	50
	每班保留五名給予原住民、殘障人士、生活扶住戶或政府機關從事會計審計相關工作人士，由經濟部全額補助。若上述錄取人數超過五人以上，經濟部按學期結束成績之高低選前五名全額補助，第六名以後為部分補助。

	商業會計碩士級學分班
	50
	


二、課表

	班       別
	課　　　程　　　名　　　稱

	商業會計學士級學分班
	初級會計
	中級會計
	管理會計
	稅務會計
	商業會計法
	公司法

	商業會計碩士級學分班
	管理會計專題
	稅務法令專題
	商業會計法令專題
	財務管理專題
	財報分析
	審計實務專題


上課時間：每星期上課三天，晚間6:20~9:10。

上課地點：中山大學城區部（前金國中）

上課期間：92年4月9日 至92年12月

總學分：十八學分

三、報名資格

1. 碩士級學分班之申請人，應具備報考正規碩士學位之同等學歷(大專學歷以上或具同等學歷)。學士級學分班之申請人，應具備報考正規學士學位之同等學歷(高中、職以上或具同等學歷)。
2. 目前服務於公民營機構滿二年以上。
4、 學雜費

商業會計學士級學分班，全期學雜費共計--貳萬元（不含書籍費）。

商業會計碩士級學分班，全期學雜費共計--貳萬陸仟元（不含書籍費）。

五、進修人員之義務

1. 報名繳費後不得要求退費。
2. 申請全額補助學員經由各級政府選送錄取之學員或全額經費補助之學員應先行繳費，不得中途輟學，否則須全額自行負擔。

3. 全額補助學員經濟部於課程修畢後，退還補助學員全期學雜費，若上述錄取人數超過五人以上，經濟部按學期結束成績之高低選前五名全額補助，第六名以後為部分補助。
六、報名方式

備妥以下資料郵寄『804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國立中山大學財管系推廣教育班收』

（1） 報名表

（2） 照片二張（一寸或二寸）

（3） 學歷證件影印本

（4） 公司在職證明（若現職公司未滿兩年，請附前公司離職證明，合計最少應滿兩年）

（5） 若有證照、著作、訓練請附證明

（6） 學費（郵局匯票或支票，抬頭：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20,000元；碩士班26,000元）

資格不符合、未錄取者不退還報名資料。

7、 分抵免

凡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修畢規定科目十八學分，成績及格者，且出缺席次數未超過四分之一發給學分證明；碩士級學分經碩士學位入學考試錄取者，酌予抵免其學分，抵免學分按相關規定辦理。學士級學分經學士學位入學考試錄取者，酌予抵免其學分，抵免學分按相關規定辦理。

8、 報名截止日期

額滿截止
九、承辦單位及電話

承辦單位：國立中山大學財務管理學系推廣教育班

電話：07-5252000轉4806李助理、4801盧助理

國立中山大學財務管理學系九十二年推廣教育報名表

報名類別：商業會計 □碩士級 □學士級 學分班

補助類別：□全額補助（ □公務人員 □殘障人士 □原住民 □生活扶助戶）

          □部份補助

收據抬頭：□本人 □其他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司
	電話
	（    ）
	通訊

地址
	□□□
	貼照片1張
並繳照片兩2張

	
	
	傳真
	（    ）
	
	
	

	
	住宅
	電話
	﹙   ﹚
	
	
	

	
	
	手機
	
	身份證字號
	
	

	評        分
	項        目
	分  數

	學歷
	　　　　　　　　　       學校　　　　　　　　      學系畢肄業
	

	經歷
	公司名稱
	
	年資
	
	

	
	公司規模
	 (資本額)
	

	
	部門與職位
	
	

	特殊事蹟
	證照
	
	

	
	著作
	
	

	
	訓練
	
	

	
	其他
	
	

	總　　　　　　　　　　　　　　　　　　分
	

	　◎以上均請附上證明文件（學歷證件、公司在職證明、特殊事蹟……….）待經濟部確定補助後，通知繳交，本報名表填妥後請自行影印留檔。


